南投縣政府應用勞保局資訊作業管理要點

中華民國101年04月30日府社助字第10100869050號函頒
一、南投縣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規範本府及南投縣各鄉（鎮、市）公所使用e 
政府服務平台勞保資訊中介服務（以下簡稱勞保查詢系統），並確保取得資
料之正常使用，以保障民眾個人隱私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申請使用勞保查詢系統者(以下簡稱申請者)，應備妥本人之自然人憑證及填具申請書（附件一），經所屬主管及單位首長核可後，向本府社會處 (以下簡稱社會處)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授權使用。
三、申請者以社會救助暨社會福利補助案業務相關人員為限，其因職務調整或離職，應主動提出變更之申請。
四、申請者應以本人之自然人憑證登入勞保查詢系統，並對其自然人憑證及密碼負有保管及保密之責。
五、申請者於查詢作業完畢或暫離座位時，應即關閉勞保查詢系統或鎖定電腦，嚴防他人未經授權使用電腦，取得資料。

六、申請者經由勞保查詢系統取得之資料應予以保密，並依原申請目的使用，不得任意複印或複製，其所屬主管應負監督之責。
七、勞保查詢系統之使用單位(以下簡稱使用單位)應按月將查調紀錄陳核表(附件二)送社會處彙整，並經機關首長核閱後存查。

八、社會處應不定期至使用單位稽查勞保查詢系統之使用情形，使用單位應派員配合稽查作業，未依規定使用者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。
九、社會處設管理人一名，負責勞保查詢系統使用之受理申請、管理及稽查作業。
表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南投縣政府勞保中介服務查調申請書   
	申請單位
	
	傳    真
	

	申請人
	
	職    稱
	

	聯絡電話
	
	申請日期
	

	申請事由
	

	主    辦

單    位
	權限管理人員意見：

· 准予申請(帳號：          ；密碼：           )

· 不同意，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·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(資料查調人員)
	主辦人

	
	

	申請單位主管
	主辦單位主管

	
	


說明：

1.若有違規之情事發生，將停止帳號之使用權。

2.本府申請使用者或公所申請人需詳細說明申請事由，說明不清將退件重新申請。

3.本申請書陳核完畢請移送至權限管理人員存查。
表2

南投縣        公所應用勞保中介服務查調紀錄陳核表（月報表）
	查調單位
	
	傳    真
	

	查調人員
	
	職    稱
	

	聯絡電話
	
	申請日期
	

	查調內容
	查調筆數：      (如後附)  

查調事由：

	稽    核

單    位
	稽核人員意見：

	資料查調人員
	稽核人員
	政風處稽核人員

	
	
	

	查調人員單位主管
	稽核單位主管
	

	
	
	


說明：查調紀錄陳核表呈核完畢請移送至政風處存查。

南投縣政府應用勞保局中介服務查詢資料登記簿

	申請單位
	
	傳    真
	

	申 請 人
	
	職    稱
	

	聯絡電話
	
	申請日期
	

	申請公務查詢用途說明
	■線上查詢；查詢內容簡述：投保勞保證明        人。

□批次查詢；查詢內容簡述：

為辦理         等   人            申請查詢用。

	主    辦

單    位
	審核意見：

敬會相關承辦單位： 

	申    請    人

	

	科（課、股、組）長

	

	申 請 單 位 主 管

	


說明：

1.請列印查調申請表作為查詢用途說明之附件。

2.請依「南投縣政府應用勞保局資訊作業管理規定」辦理，若有違規之情事發生，本府將停止帳號之使用權。
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查調序號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新申請


異動申請(□停權、□權限修改)








